岗位职责及要求
（驾驶员岗位）
一、聘用条件
1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社会主义，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；
2.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，有较强的事业心、责任感，服从管理，遵章守纪，服务热情，爱岗敬业，身体健康，具有较强的安全意识和服务意识；
3.男，身体健康，体检合格，无重大疾病或传染病；
[bookmark: _GoBack]4.高中（中专）及以上学历，50周岁以下，取得C1及以上等级驾驶证并具有5年以上驾驶经历，持有A等级驾驶证优先；
5.最近连续三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被记满分记录；
6.无致人重伤或死亡的交通责任事故记录；
7.无饮酒后驾驶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记录；
8.无犯罪记录。
二、主要工作内容
1.服务保障院领导用车，适应周末加班。
2.负责车辆的安全、日常保养、停放、加油、维修维护、接受年检、投保及相关费用报销等工作。
3.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（教学督导岗位）
一、聘用条件
1.热爱教育事业，政治素质过硬、专业经历丰富、工作责任心强，讲政治、敢担当、懂教育。
2.原则上要求具有高校高级职称，年龄在65周岁以下，身心健康。
3.具有与学校设置的专业、学科相同或相近专业背景，体育专业背景优先。具备一线教学或教学管理经验，熟悉职业教育办学理念和教育教学规律，具备科学的评价能力和敏锐的课堂观察、客观分析判断能力，能客观、公正、准确地评价教学工作。
4.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、教学评价能力、协调沟通能力以及较好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。
5.工作地点在仓山和鼓楼，需两个地方兼顾，能够按照学校规定的教学时间开展各项工作。
6.获得教学名师、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等荣誉称号，或有丰富教学管理、教育评估经验者优先考虑。
二、主要工作内容
1.按照学校教学督导工作的安排，每学期完成教学督导工作计划和总结。定期参加教学工作会议，对学校持续提升教学质量提出建设性建议。
2.深入教学一线对学院进行全覆盖听课，对教师进行教学督导、评价；安排常规教学巡查及不定期专项巡查。
3.定期收集教学信息，反馈教学质量信息，向有关职能部门和相关主管学院领导提出改进建议。
4.完成并整理听评课、教学巡视、考试巡视、专项督导、参加座谈会等以及对教师指导或问题反馈跟踪的记录，及时完成教学督导工作记录的档案整理和按时归档。
5.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